2021--2022学年本科教育教学奖励发放流程

请各项目负责人(共81项)指定团队成员一名填报，具体发放步骤如下：
第一步：进入信息门户的财务管理系统——薪酬个税系统——薪酬委托——委托清单列表
第三步：“新增”选择“校内人员单位发”模板，校外、已调离人员使用“校外人员劳务费（按应发计税）”或“校外人员劳务费（按应发计税）”、退休人员使用“外聘、离退休人员单位发”单独填报。
第三步：报账点选择“本校区”。
清单名称统一填写为“2021-2022年度本科教育教学奖励”，经费来源选择项目编号“000-50000203”（在项目编号中输入后点击开始查询后可以选择），
详细说明中填写所发放的奖励项目的名称。
第四步：添加发放人员和发放金额，总金额不得超过项目奖励金额。
[bookmark: _GoBack]第五步：提交委托，表格打印点击“印领表”，打印表格并由相关人员签字。
*签字要求：包括制表人、项目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如项目负责人同时为单位负责人的，根据学校经费支出审批要求还需由所在部门其他党政主要负责人审批，无其他党政主要负责人的，由分管校领导审批。
第六步：“印领表”纸质材料于10月13日前（逾期不再受理）经相关人员签名后提交至行政楼513人力资源处薪酬与社保管理科，待人力资源处审签后统一交财务处审核发放。
操作中如遇系统问题，请咨询财务与国有资产管理处，电话84096962。
